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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增资海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规定，现将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超募

资金使用计划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公司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1234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5,000,000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55.00

元，募集资金总额 825,000,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77,797,806.55 元，

比计划募集资金 208,310,000.00 元超募 569,487,806.55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大信验字[2010]第 3-0021 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公司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1、2011 年 1 月 26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喀什飞龙 2000 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余热发电合同能源管理

项目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3,600 万元用于喀什飞龙 2000 吨新型干法水泥生

产线余热发电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截至 2014年 3月 31日，实际投入资金 3,612.3

万元。 

2、2013 年 5 月 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廊坊华本油气技术有

限公司、青岛中油金盾能源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3,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大连易世达

燃气有限公司。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出资 1,530 万元，占易世达燃气股份比例为

51%；廊坊华本油气技术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出资 900 万元，占该公司股份比例

为 30%；青岛中油金盾能源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出资 570 万元，占该公司股份比

例为 19%。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实际投入资金 1,530 万元。 

3、2013 年 6 月 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参股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淄博鑫能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共同出资 10,000 万元设立山东鑫能能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淄博鑫能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以土地、货币方式出资 5,100 万元，占新公司股份比例为 51%；公

司使用超募资金出资 4,900 万元，占新公司股份比例为 49%。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实际投入资金 4,385.5 万元。 

4、2014 年 1 月 1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大连吉通燃气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7,855 万元增资大连吉通燃气有限公司，增资后公司持有吉通燃气 65%的股权，

成为控股股东，吉顺投资持有吉通燃气 35%的股权。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实

际投入资金 27,855 万元。 

三、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及安排 

（一）项目概述 

1、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7,500 万元对海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南亚希”）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海南亚希 60%的股权，并通过海

南亚希间接持有海南中油嘉润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油嘉润”）40%的

股权和安徽嘉润动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润动力”）58%的股权。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海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独立

董事和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3、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海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4、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和发展战略制定，有助于拓展



公司市场发展空间，符合《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

的相关规定。 

5、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基本信息 

公司全称：海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海口市海府路 16 号亚希大厦 1906 室 

法定代表人：刘里 

注册资本：1,5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 册 号：460000000116322 

成立日期：2008 年 4 月 2 日 

经营期限：至 2028 年 4 月 2 日 

经营范围：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土石方工程，工程机械租赁，国

内劳务服务分包，能源行业项目投资，环保节能项目投资，房地产投资咨询，房

屋租赁，酒店项目投资，物流业投资，建材、机械器材的销售（凡需行政许可的

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2. 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海南亚希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亚希装饰 500.00 33.33% 

2 洋浦实业 400.00 26.67% 

3 刘里 600.00 40.00% 

合计 1,500.00 100.00% 

3.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2014 年 2 月 28 日出具的审计报告，海南亚希主

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 11 月 30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038.47 4,992.74 

负债总额 2,865.66 3,205.35 

所有者权益 1,172.81 1,787.3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662.75 1,419.23 

 2013 年 1-11 月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2,512.17 2,582.63 

营业利润 -548.85 35.82 

利润总额 -549.35 60.7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76.47 91.59 

4. 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4 年 3 月 5 日出具的评估报

告，海南亚希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4,543.79 万元。 

（三）投资项目介绍 

1. 海南亚希现有投资关系 

 

2. 海南亚希的关联公司 

1) 嘉润动力 

名称 安徽嘉润动力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里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 

 柴油、天然气混燃系统及相关部件研发、生产和销售。 

 发动机天然气燃料供应系统及相关部件的研发和销售。 

 天然气加气站、气化站设备及控制系统的研发和销售。 

成立日期 2008 年 7 月 18 日 

2) 清洁动力 

名称 安徽嘉润清洁动力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里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 发动机混燃系统的研发、销售及改装工程。 

成立日期 2013 年 5 月 31 日 

3) 中油嘉润 

名称 海南中油嘉润天然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谢冰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000 万元 

经营范围 

天然气、压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批发、零售。 

加气站的投资经营。 

天然气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 

天然气管道输配。 

成立日期 2006 年 3 月 30 日 

 中油嘉润已建成海南省第一座 LNG 汽车加气站，目前在海口和三亚分别投

资建设的两座加气站，可为海口与三亚公交公司近 300 辆 LNG 公交车供气，占

海南省 LNG 公交车 65%左右的份额。 

4) 安徽嘉润 

名称 安徽中油嘉润天然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里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 

天然气汽车加气站、船用加气站、加气船的投资建设。 

天然气批发、天然气零售。 

天然气相关技术的研发、人员的培训。 

成立日期 2011 年 4 月 6 日 

安徽嘉润已在芜湖投资并运营一座 LNG 撬装式加气站；安徽嘉润已投入

1,000 多万元建造一艘加气趸船，预计在 2014 年底建成下水；安徽嘉润在长江芜

湖段建设 LNG 水上加气站及占用岸线及陆域的项目已经获批。 

5) 合肥昆仑 



名称 合肥昆仑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里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 
液化甲烷、液氮、液化二氧化碳、压缩甲烷、液化石油气销

售。 

成立日期 2012 年 8 月 1 日 

目前在合肥市内，已建成固定加气站三座，移动加气站三座。三座固定站中

的两座为在试运行的三级标准 LNG 加注站，是与中石油安徽公司合作的油气合

建站。另一座为三级标准 L-CNG 加注站，可同时加注 LNG 和 CNG，项目已经

建成，正在办理相关手续。 

（四）本次增资方案 

1. 增资方案 

本次交易按照如下方式进行：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7,500万元增资海南亚希。

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海南亚希 60%的股权。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海南亚希截至 2013 年 11 月 30

日账面净资产为 662.75 万元；经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评

估价值为 4,543.79 万元。综合考虑海南亚希的市场前景及盈利预测，经双方协商

确定，本次增资的金额为 7,500 万元。 

2. 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增资共计 7,500 万元，具体使用计划如下： 

1) 与中油深南同比例增资中油嘉润，用于拓展中油嘉润目前在海南、安徽

等地的路上和水上加气站业务。其中海南亚希的增资金额为 2,000 万元。 

2) 其余资金 5,500 万元，用于海南亚希的日常经营及在天然气领域的投资、

并购等活动。 

3. 标的公司在本次交易前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中，公司通过增资，取得海南亚希 60%的股权，成为海南亚希的控

股股东，交易前后海南亚希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易世达   2,250.00 60.00% 

亚希装饰 500.00 33.33% 500.00 13.33% 

洋浦实业 400.00 26.67% 400.00 10.67% 



刘里 600.00 40.00% 600.00 16.00% 

合计 1,500.00 100.00% 3,750.00 100.00% 

注：7,500-2,250 =5,250（万元）差额计入资本公积。 

4. 增资资金来源 

本次增资所需资金 7,500 万元，全部使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超额募集

资金支付。  

（五）项目可行性分析 

1. 投资该项目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增资海南亚希符合公司在天然气领域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快速进入海

南、安徽等地的天然气终端销售市场，并依托海南亚希的技术优势，在船舶及车

辆“油改气”及船舶加气站领域处于业内领先地位。 

2. 公司的资金和管理优势 

公司作为国内创业板的上市公司，具备一定的资金优势，为该项目的实施及

海南亚希在天然气领域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公司经验丰富的管理团

队和上市公司的规范化管理，为海南亚希提供丰富的管理经验和风险控制能力；

此外公司在资本市场的经验，有利于海南亚希在发展过程中快速壮大。 

3. 海南亚希的技术优势。 

海南亚希控股子公司－嘉润动力，主要从事汽车、轮船、发电机组燃料系统

的改装设计及系统配套的生产，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优秀技术团队。

嘉润动力目前在柴油发动机“油改气”方面拥有五项专利技术。在芜湖的生产基

地，拥有一套年产 3000 套混燃系统产品生产线及配套质量检测中心。 

嘉润动力开发出的适用于多种工况的发动机混燃系列产品，已经取得

TS16949 证书，并成功应用于公交大巴、重卡及其它工程机械领域。嘉润动力开

发的从几百吨级到两万吨级船舶的混燃系列产品，已通过船级社 CCS 认证（目

前是国内唯一一家通过 CCS 认证的发动机混燃系统企业）。已经对 20 多条船舶

进行了“油改气”改装，拥有国内同类型企业中最多的实际案例，得到国家海事

局、能源局及地方政府的认可，目前已被国家海事局作为指定试点单位，在船舶

油改气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4. 船用 LNG 市场前景广阔 

我国内河水运资源丰富，目前，我国内河约有 3 万艘船只符合“油改气”的



改造条件，未来几年我国 LNG 动力船的改造市场空间将至少达到 300-600 亿元。

如果加上 LNG 动力船新建市场，规模将更大。据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院预测，

2017-2020 年间，我国内河将有 1 万艘新建 LNG 动力船舶。预计船用 LNG 加注

站建设和船用 LNG 市场销售的前景广阔。 

交通部针对船用 LNG 市场的各项文件、方针、意见等相继出台，2013 年下

半年国内首个水上 LNG 加注站在南京投运。行业规范的出台以及交通部示范工

程的投运，标志着我国 LNG 动力船舶发展进入一个崭新阶段。根据目前“油改

气”的实际案例得出用混燃船用发动机替代纯柴油发动机，平均替代率为 60％

－70％，燃料费用节约 25％左右。随着国家支持和推动船舶油改气的政策相继

出台，大规模的船舶“油改气”已是指日可待。 

海南亚希及其关联公司在船用 LNG 市场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一方面可通

过嘉润动力先进的船舶“油改气”技术，大力拓展船用 LNG 市场；另一方面利

用海南亚希的现有资源，迅速占据水上加气站的市场先导地位，形成相互联动的

产业链，符合公司在天然气领域的发展战略。 

5. 车用 LNG 市场前景广阔 

“十二五”期间，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将进一步加快，天然气在能源结构中的

地位日益凸显，年均增幅将达 19.4%左右。随着天然气价格改革逐步到位，以及

煤层气、页岩气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我国能源结构“气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

为交通运输“以气代油”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国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发展产业规划》中明确了 2015 年的阶段目标“替

代燃料占车用燃料的比例达到 10%以上，天然气汽车推广规模达到 150 万辆以

上。”交通部在《公路水路交通运输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中指出，推广使

用天然气车辆，逐步提高城市公交、出租汽车中天然气车辆的比重。根据国家规

划，到 2020 年，全国天然气车车（LNG 汽车与 CNG 汽车）的产量规模可达 120

万辆/年，届时全国将建成车用天然气加注站 12000 座。 

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方面，天然气汽车的优势非常明显。以 LNG 汽车为

例，相比柴油汽车，LNG 汽车的氮氧化物排放仅有柴油车的 25%，碳氢化物、

碳氧化物仅为柴油车的 30%和 12%，颗粒物排放几乎为零，无铅、苯等致癌物

质，基本不含硫化物。 



车用 LNG 业务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以 LNG 汽车与柴油汽车使用

成本比较来说，大型客车每 10 万公里能节约 8 万元，重卡每 10 万公里可以节约

15 万元。无论是购置专用天然气汽车还是改装原有柴油车，一般一年内均可收

回成本。我国从 1999 年开始推广 LNG 汽车，北京、重庆、海南、四川、贵阳、

广东、辽宁、云南、新疆、内蒙古等 20 多个省市先后出台大量政策促进发展 LNG

项目，目前国内有 40 多个城市建成超过 200 多座 LNG 加注站。 

目前我国大型运输车辆的保有量约 1100 万辆，如果实现 10%的车辆“气代

油”，按 1 万辆车年使用 5 亿方气计算，可使用天然气 550 亿方，相当于替代成

品油 4200 万吨。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节能减排效果都将是巨大的，发展 LNG 汽

车是我国未来工业、交通领域大势所趋。 

6. 交易方案的设计有助于保障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交易双方在进行谈判、确定交易方案时已充分考虑风险因素，以交易协议条

款的形式对公司及股东利益给予充分保障，利润承诺及补偿机制的设置可较为有

效的约束和激励海南亚希原股东及海南亚希管理层努力发展业务，从而保障公司

和股东的利益。    

（六）投资收益分析 

1. 业绩承诺 

 海南亚希原股东同意并承诺，海南亚希 2014 年至 2018 年累计税后净利润不

低于 9,571 万元。为避免歧义，各方同意，海南亚希税后净利润以经公司聘请并

经海南亚希原股东认可的审计机构审计确认的税后净利润为准（以扣除政府补助

外的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准）。 

海南亚希经营业绩承诺（万元）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合计 

海南亚希净利

润（合并报表） 
372 805 1,674 2,950 3,770 9,571 

 海南亚希原股东承诺，若海南亚希未实现业绩目标，海南亚希原股东应向公

司承担业绩补偿责任。 

 海南亚希原股东在公司与海南亚希签订正式增资协议之日的同时与公司签

订关于业绩承诺与补偿的协议或书面承诺。 

2. 经济效益分析 



投资收益分析表 

公司

名称 

易世达

权益率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净利

润 

易世

达收

益额 

净利

润 

易世

达收

益额 

净利

润 

易世

达收

益额 

净利

润 

易世

达收

益额 

净利

润 

易世

达收

益额 

海南

亚希 
60% 372 223 805 483 1,674 1,004 2,950 1,770 3,770 2,262 

（七）项目风险分析 

1. 业绩承诺无法实现风险 

海南亚希原股东承诺：标的公司未来 5 年累计税后净利润不低于 9,571 万元。

如果上述承诺无法实现，原股东将向公司进行补偿。尽管业绩补偿可以较大程度

的保障公司利益，降低收购风险，但如果盈利承诺最终无法实现，则通过本次收

购提升公司实力和整体业绩这一目标的实施效果将受到影响。 

2. 管理运营风险 

公司增资资金到位后，海南亚希的资产规模和经营规模将不断扩大，组织结

构和管理体系的复杂化将增加公司的经营决策、风险控制的难度。这些都将对海

南亚希管理团队的管理水平、控制经营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海南

亚希高层团队配置合理，经营管理经验较丰富，但如果在业务运作过程中不能实

施有效控制和持续引进高素质人才，将对公司的高效运转及管理效率带来一定风

险。 

3. 人员流失风险 

海南亚希经过多年培养，积累了具备实践经验和市场能力的专业团队，专业

团队的稳定性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上述人员流失，可能对其

业务发展和盈利能力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 

四、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

金人民币 7,500 万元对海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进行增资项目，履行了必要的审议

审批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

公司在天然气领域的拓展开辟了新的局面。同时，我们关注到，相关中介机构已

经在调查或核查报告中披露了相关的法律、财务及商业风险，特别是关于人才储

备及管理效率以及利润承诺违约等方面的风险。在此，提请公司管理层在该项目



的实施过程中，需委派专人并专责持续跟踪并监控该等风险，跟进并及时落实相

关的风控措施。本次使用计划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相抵触，不影响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综上所述，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符合公司的战略

规划及市场发展的需要，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7,500 万元增资海南亚希

投资有限公司。 

五、公司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7,500 万元增资海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

事项，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公司在天然气领域的拓展。该事项决策

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相抵触，不影响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海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 

六、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上市保荐机构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王庆刚、程建新对相关事

项进行核查后认为：易世达本次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海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

的事项，已经易世达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发表同

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等有关规定。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

远景目标是将公司打造成拥有世界领先的余热利用技术、生物质能技术等的新型

能源开发推广应用型企业，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和发展战略

制定，将有助于拓展公司市场发展空间。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实施上述事项，同

时提醒公司董事会和投资者注意与本次投资有关的风险提示。 

特此公告。 

 

 

 

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5 月 5 日 




